
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訪視作業要點第六點
修正規定 
六、主辦機關辦理訪視頻率及件數如下： 

（一）依機關辦理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資訊蒐集及獎勵金核發作

業要點完成提報作業之促參案件中： 

1. 屬重大公共建設案件者，每年應訪視件數不低於該年一月

一日該類總件數四分之一。 

2. 非屬重大公共建設案件者，每年應訪視件數不低於該年一

月一日該類總件數十分之一。 

3. 前二目案件每年應訪視件數經計算結果非整數時，無條件

進位之。 

（二）前款訪視件數，主辦機關必要時得敘明理由，報經主管機關

同意後予以調整。 

（三）第一款所稱應訪視件數，由主辦機關依實際提報主管機關指

定之資訊系統（以下簡稱促參資訊系統）件數自行核計。 


